附件3：
密云县既有居住建筑
供热计量改造项目任务书

为全面落实《北京市推进热计量改革综合工作方案》及《密云县推进供热计量改革实施方案》，加快推进我县既有节能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工作的实施，根据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关于确认既有节能居住建筑供热计量改造工作任务的通知》要求，2011年—2013年下达到我县的二、三步节能居住建筑改造任务为480万平方米，2011年—2012年我县应完成既有节能居住建筑供热计量改造任务270万平方米，经研究决定：
一、由北京心连心热力有限公司完成2011年—2012年既有节能居住建筑供热计量改造任务252.16万平方米。（其中包括密云县供暖工程处86.68万平方米；北京嘉宏供热有限公司42.24万平方米；北京悦居热力有限公司26.15万平方米。）
二、由北京蔡家洼供热有限公司完成2012年既有节能居住建筑供热计量改造任务18.42万平方米。
各单位应按照《关于推进密云县既有二步三步节能居住建筑供热计量改造工作实施方案》要求，保质、保量、按时完成2011-2012年供热计量改造任务。

密云县政府：                 供热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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